
徵件期間：112.2.17~112.4.7 

5. 請寄紙本資料至本局 

A. 寄出紙本資料各 1份： 

 申請單：參賽者請親筆簽名或蓋章。 

 切結書：參賽者請親筆簽名或蓋章。 

 作品光碟或行動硬碟：請敘明歌名，並以 WAV檔案儲存。 

 歌詞：若歌詞已列於申請單則免附。 

 參選者之身分證：請遮蔽涉及個人資料如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出生日期。 

 授權使用同意書：如有引用他人著作需檢附。 

B. 信件封面請註明參加「112年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(○○語組)徵選活動」，並寄至 10047

臺北市中正區開封街一段三號 6樓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流行音樂產業組。 

C. 報名截止日：以 112/4/7郵局章戳為憑，親送者(含委請他人交送，如快遞、宅急便包裹

等)請於 112/4/7當日下午 17 時 30分前務必送達本局一樓「外收發室」(以收發章戳為

憑)。 

112年「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」徵件報名流程 

一、完成線上申請作業：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

二、寄出紙本資料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上述報名程序皆需完成，逾期線上報名及寄送紙本者，本局不予受理。 

•前往本部獎補助資訊網：https://grants.moc.gov.tw/ 

•申請「文化部獎補助資訊網」會員(會員申請類型，請選

「個人」) 

•點選網頁左方選項「獎補助條款」並查詢「臺灣原創流行音

樂大獎」 

•點選網頁最下方「線上申請」  

  

 

•填寫「申請資料」：填寫歌曲基本資訊 

•點選「案件儲存」 

 

 

  

 

•點選「案件列表」「編輯參賽者資料」「新增單筆報名

資料」 

•填寫詞/曲創作人資訊：共同創作須新增欄位填寫(有幾位創 

作人即請分別填寫幾位之資訊) 

  

 

•點選「案件列表」「列印申請表」 

•點選「點我!完成申請」 

  

 

 •上傳「申請總表含封面」 

•上傳「計畫書」 

•上傳團體「立案證書等審核要件」電子檔 

•點選「案件儲存」 

  

•列印「蓋章」後掃描成電子檔 

•電子檔文字應清晰可辨試 

 

 

  

 

1. 登入申請系統 

https://grants.moc.gov

.tw/ 

2.填寫作品歌曲資料 

3.填寫參賽者資料 

4.列印「申請單」並

送出，完成線上申

請。 

https://grants.moc.gov.tw/
https://grants.moc.gov.tw/
https://grants.moc.gov.tw/

